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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今日（五月五日）上午出席在

二○二三年「调解为先」承诺书活动「调解为先：同行共济  共绘新

篇」时与传媒的谈话内容：  

 

律政司司长：各位传媒朋友，早晨。我首先希望向大家简介今日的活动

情况。今日活动的主题是「调解为先：同行共济  共绘新篇」，「调解

为先」承诺书这个设计，其实早在二○○九年展开，而相关的活动由二

○一三年开始举行，所以今年已经踏入十周年。多年来，让我提供一些

数字：我们总共有超过 800 位朋友，包括一些大机构、个人、组织，签

署了《调解承诺书》。今日出席活动的人数亦非常令人鼓舞，根据我同

事向我汇报，总共有约 1 600 多位线上线下的朋友参与今日的活动，当

中包括约 400 多位亲身出席，其他则透过线上参与。  

 

  我想谈谈今日活动的目的是什么。正如我们的标题所说：「调解为

先」，我们希望做到的，就是尝试改变市民大众和法律界的思维和文化

——改变什么呢？就是鼓励大家遇上任何争议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用调

解这个方式去处理他们的纠纷，用一个最便捷、最省钱的方法达致一个

双方都接受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问题，而不是有问题便一定要到法庭打

官司。这需要大家在文化上、思维上的改变，亦反映了今日活动的两大

部分。  

 

  要改变文化，首先第一部分必须要法律界朋友对调解多点理解，对

司法机关一些调解的新规则、新做法要有多点认知。所以今日早上，我

们邀请了司法机关的一些资深法官，特别是处理调解方面的一些法官、

司法人员解释案件和解会议的实际操作和一些须知事项，让法律界人士

可以深入认识，帮助他们的当事人更好地利用一些新的法律规则和程

序。  

 

  第二部分是下午的活动。推广文化最重要是市民大众能够对调解有

多一点认识和理解，明白调解为什么会帮助到他们。故此，我们在下午

安排了一个较生动的形式，就是以短剧解释，无论你遇到任何日常问

题，可能是学校中的朋辈纠纷，可能是家事纠纷，甚至是邻里间的纠

纷。其实用调解的方法处理问题往往最有效。  

 

  最后今日亦有星徽奖励活动，表扬一些很积极支持调解的机构，他



们在落实调解方面做了大量工夫，例如在自己的一些合约中加入了调解

的条款。  

 

  我希望重申，透过今日的活动能够让大众更多关注、认识调解的好

处，改变整个社会的文化，令市民大众能够用一个更便捷、有效的方法

去处理大家的争端。  

 

  我亦很希望藉今日机会，就最近特区政府的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

谈谈，循律政司的⻆度去看。在大家讨论或者研究政府提出的建议方案

时，我诚意邀请大家关注《基本法》对于区域组织组成的两个非常重要

的条款。其实在《基本法》内，只有两个条款涉及区域组织。  

 

  大家可能都听过第九十七条，但是在看此条文时有几个重点必须谨

记。该条文的第一句就是特区「可设立非政权性的区域组织」，这句包

涵着两个重要的元素：第一，设立区域组织是可以做的事情，但并不是

必须要做的事情；第二点更加重要，就是强调此区域组织的性质是一个

非政权性的组织，换言之，这个区域组织并不拥有亦不能行使任何政治

权力。举一个例子：它与我们很熟悉的立法会是截然不同的两样事情，

立法会正正就是一个拥有政治权力的组织，例如有权制定法律、监察政

府，而这些并不是《基本法》第九十七条所指的区域组织所享有的权

力。  

 

  另外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如果这个区域组织并非拥有政治权力的组

织，那么有何作用？第九十七条写得很清楚，这个区域组织主要发挥两

个功能：第一，接受特区政府就有关地区管理和其他事务的谘询，换而

言之，第一个作用就是如果特区政府需要听取一些意见的话，可以通过

这个区域组织索取、听取相关意见，从而制订政府的政策，这是第一个

功能。第二个功能就是就某些事情提供服务，《基本法》第九十七条提

及三个例子，就是文化、康乐、环境卫生，再简单一点说明，就是特区

政府觉得适合或有需要时，可以委托这些地区组织，在地区层面提供这

类服务。这两个就是第九十七条所规范的区域组织功能。  

 

  我亦想谈谈第九十八条。《基本法》第九十八条指出，这些区域组

织的职权和组成方法是要由法律规定，换而言之，究竟其实际功能是什

么、如何落实第九十七条的大原则、究竟用什么方法组成，完全依据特

区本身认为适合的方法通过法律去处理。可以这样说，整个《基本法》

对于如何组成这些区域组织，并没有任何特别规定。在政府这次的方案

中，最重要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确保重组之后的区域性组织，即大家



很熟悉的区议会，能够全面准确落实《基本法》第九十七条的原意，亦

是订立第九十七条的初心，确保将来实际运作时，区议会能够发挥第九

十七条之下的两大功能，亦不会偏离第九十七条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

是它不是一个政权的组织、不是一个具有政治权力的组织。  

 

  我希望市民大众在探讨我们方案时，从这个法律层面作为起点，再

去了解，明白为什么这个建议能够达到我刚才所说的一个最重要关键，

就是全面准确落实《基本法》第九十七条的初心和原意。  

 

  我暂时说到这里，听听大家朋友有什么问题，我很乐意回答大家的

一些问题。  

 

记者：司长，就区议会改革修例，有些议员关注，如果区议员就政府政

策表达一些反对意见，会否被视为违反职权？可否说明一些具体情况、

在什么情况下会被视为违法呢？  

 

律政司司长：我觉得一些假设性的问题，永远都很难回答，但我也想重

申第九十七条指出的重要功能，就是接受政府就有关地区管理和其他事

务的谘询。谘询的意思就是我们想听别人的意见，所以我觉得很顺理成

章，如果问意见的话，我们任何意见都会欢迎、都会接受，但是当然我

们期望是有建设性的意见。至于你说具体上有什么情况会违反一些我们

将会制订的规则，大家首先要有点耐性，看看实际规则是什么；第二，

一定要按实际情况才可以作出判断。  

 

  我想强调，我们当然要贯彻全面准确落实第九十七条，当然希望重

组之后的区议会能够发挥其功能，能够充分发挥其谘询的角色，所以我

很有信心，亦希望大家会有信心相信我们在谘询过程中，一定是希望听

到一些真诚、有建设性的意见，这方面大家是一点担心都不需要。谢

谢。  

 

（请同时参阅谈话内容英文部分）  

  

完  

2023 年 5 月 5 日（星期五）  

 


